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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綱要綱要綱要綱要 

一一一一、、、、    沿革沿革沿革沿革 

音樂教育從臺灣光復後漸有制度，但學校音樂教育的全面實施則是從民國 57年實

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以國小課程而言，歷經了多次的修訂。民國 31~37年間，原

本低年級的音樂與體育採分科教學，民國 37年將體育與音樂合併為「唱歌遊戲」；民

國 57年，頒布「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將音樂教科書改為統編本；民國 82年，頒

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音樂教科書改為統編本和審訂本並行，並將音樂課延伸至低

年級實施，低年級的音樂與體育正式分科。 

民國 83年民間團體發動 410教改大遊行，85年實施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後，緊接著

90年又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從「開放」、「一貫」與「統整」三大面向加以詮釋，

並以課程綱要代替課程標準，92年陸續發布七大學習領域，現又於 97年修訂細則，將

於 100學年度全面實施。 

 

二二二二、、、、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民國 76年(1987)解除戒嚴後，政治民主化、經濟的由化及社會多元化等現象出現，

加上課程標準距前次（1975）修訂已相隔十多年，為能適應上述種種轉變，教育部便

於民國 78 年（1989）成立第九次「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全

體委員會議，討論本次課程標準修訂之重點、方向。同時，成立「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總綱修訂小組」，著手進行總綱修訂工作。 

此課程標準將「以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為中心，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

發展之活潑兒童與健全國民為目的」作為目標，課程特點包括未來化、國際化、統整

化、生活化、人性化、彈性化，並將音樂科課程標準分音感、認譜、演唱、演奏、創

作、欣賞六類。 

音樂科教學目標音樂科教學目標音樂科教學目標音樂科教學目標─ 

1. 培養兒童感覺、理解及表現音樂的興趣與能力 

2. 輔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習傳統音樂 

3. 培養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愛好音樂、主動參與及學習音樂的態度 

4. 啟發兒童智慧，涵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養成快樂活潑、奮發進取的精神 

5. 培養兒童增進群己和諧、服務社會熱及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情操 

 

三三三三、、、、    92 年國民小學課程綱要年國民小學課程綱要年國民小學課程綱要年國民小學課程綱要 

配合國家發展的需求，隨著國際社會成形，因應世界各國之教改脈動而進行教育改

革，以激發個人潛能、提高國家競爭力。此外，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之「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有關促進中小學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改革課程與教

學、提早學習英語、協助學生具有基本學力等建議，皆為民意的反映。因此，在國民

教育的改革中，必須進行新觀念的課程改革，以滿足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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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綱要以「培養具有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本土與國際意識，以及

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為理念，期能養成學生的十項基本能力。配合學生知識

結構及學習心理之連續發展原則，將國小到國中分成四階段(國小一~二年級、國小三~

四年級、國小五~六年級、國中一~三年級)，並訂定分段能力指標，其中，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之課程目標包含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附錄部分則是針對

不同階段之教材內容，以表現試探、基本概念、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等統整

內涵來提供參考與建議。 

 

四四四四、、、、    97 年修訂細則年修訂細則年修訂細則年修訂細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修改內容修改內容修改內容修改內容 

基本理念 
文字做內容修改與調整，以使文句的呈現更為順暢、簡潔、明瞭。 

課程目標 

分段能力指標 1.配合分段能力指標做文字修改與調整。 

2.相關用字依照各領域統一用字做修改。 

附錄 1.配合中小學一貫體系，依學習階段訂定 4階段教材內容。 

2.依據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涵蓋內容及對應課程目標之三大主軸，訂

定出表現試探、基本概念、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四項，作

為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三方面共同統整的教材範疇。 

3.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應涵蓋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與其他綜合

形式藝術等個別或綜合性的鑑賞與創作，及其與歷史、文化的關

係；評價、反思與價值觀的建立；實踐和應用生活藝術；以及聯絡

其他學科等範疇。 

4.能力指標強調三個主軸之藝術能力的建立；教材內容是教師運用藝

術四個面向教材來教學，透過教學活動來培養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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